
3/22/2018 history.mofcom.gov.cn/?datum=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老挝人民民主共

http://history.mofcom.gov.cn/?datu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b7%a5%e4… 1/2

重要资料

领导人讲话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陈云

江泽民

条约

法规

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邮政电信署关于继续开展农村通信适用技术示范项目的谅

解备忘录（老挝2011.06.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邮政电信署

 

（以下简称“中方”、“老方”或“双方”）：

 

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信息通信主管部门部长于二〇〇

五年五月十二日在中国北京通过的《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伴关系北京宣言》（以下简称

《北京宣言》），以及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代表于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四日在菲律宾宿务签订的《落实〈中国-

东盟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伴关系北京宣言〉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意识到认真落实《北京宣言》及《行动计划》将进一步促进双方信息通信领域发展和互利共赢，巩固和深化

双方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伴关系；

 

认识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与老挝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已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为落实《行动计划》第二条“普遍服务”第三款“农村和边远地区通信”的第三项“开展农村通信适用

技术示范项目，推广低成本、高效率、易维护的解决方案”达成如下谅解：

 

第一条 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继续在老挝合作开展农村通信适用技术示范项目。

 

第二条 实施单位

 

一、双方同意采用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通信技术 TD-SCDMA及其设备作为该示范项目的解决方案。

 

二、双方同意由中国大唐电信集团和老挝电信企业公司作为该示范项目的中、老方实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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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合作形式

 

一、双方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开展合作应遵守两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二、双方应为按本谅解备忘录实施的合作项目的运行维护提供必要便利。

 

第四条 资金和资源

 

双方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开展的合作活动应获得相应资金。老方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向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双

方将积极协调各自国内有关部门，尽早解决项目融资问题。

 

中方将安排中国大唐电信集团为此合作项目赠送部分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并明确网络容量，而且中方将负责

办理设备出口的手续并将设备运输至老方指定地点。

 

老方将安排老挝电信企业公司提供安装设备所需要的空间、电能，并负责与骨干网的互联互通。

 

第五条 修订及有效期

 

一、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对本谅解备忘录进行修订。所作修订应以双方同意的日期为正式生效日期，且应

被视为本谅解备忘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本谅解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除非任何一方在有效期满前至少90天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

谅解备忘录，本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期将延长2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谅解备忘录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在中国西安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

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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